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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聯會權益委員會 

對強制性公積金計劃重點意見書 

本港現行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實行至今已近 6年，實踐當中出現了不少問題，
影響本港各行各業的僱員法定權益及退休生活的保障。對此，香港工會聯合會權

益委員會(下稱“權委”)對此甚為關注，藉著 貴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重點提出下列
幾項主要問題，促請 貴委員會加以關注，並要求強積金管理局(下稱“積金局＂)
盡快定出解決問題的時間表。 
 
1. 入息定義有漏洞，需要盡快修改 
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2 條就 “有關入息”之定義，雖然包括津
貼，但不包括房屋津貼，此舉使很多不良僱主將工資結構分拆不同部份，以

減少供款金額或逃避供款責任。本會過往接獲不少相同個案，以保安員為

例，其月薪為$6700，但底薪只有$2100，房屋津貼為$2135，崗位津貼為
$2465，僱主往往只以其底薪$2135 來承擔其供款，基數較低，所需要供款
之金額亦會相對減少，日後僱員能夠獲取的僱主供款的累算權益必會大幅被

削減。 
 
據本會前線處理勞資爭議的同事反映，此種分拆工資結構過去較常在保安行

業出現，但是近期亦漸出現在飲食行業。有廚師的三分之一工資竟以房屋津

貼之名發放。對此，權委促請 貴委員會及積金局盡快將「修改入息定義」
提上議程，以堵塞漏洞。 
 

2. 欠供款情況嚴重，執法力度要加強 
依據現行《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之規定，如有拖欠供款情況，受
託人和積金局有責任向拖欠供款之僱主發出通知書。從積金局向 貴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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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提供之文件看來，積金局於 2006年 1月至 6月向拖欠供款的僱主發出
的通知書平均每個月約有 3萬份，但過去 6個月積金局就拖欠供款申請之傳
票只介乎 19張至 47張，此數目與拖欠供款數字之差異實在很巨大。當執法
力度不夠，拖欠供款情況必然嚴重，難怪積金局在接獲的各種投訴中，拖欠

供款的個案高佔榜首。 
 
權委擔憂現行積金局內部是否有充足人手去處理數目龐大的拖欠供款個

案？如積金局未能好好發揮監管者及執法者的角色，僱主拖欠供款的情況仍

會繼續惡化。對此，權委建議積金局應調整其內部資源的分配，增聘處理拖

欠供款個案職員及相關執法人員，才能更好地在源頭上解決問題。 
 

3. 取消對沖機制，保留《僱傭條例》相關條款賦予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僱傭條例》規定符合法定要求的僱員可按情況取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但是，無論僱員是獲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其僱主在其受僱期間按強積金

條例繳納供款的累算權益可與其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對沖。這種相互對沖的

制度，長遠來說，將使《僱傭條例》內有關遣散費及長期服務金的條款名存

實亡，變相刪改《僱傭條例》。 
 
強積金設立之原意在於給僱員一個退休生活的保障，並不是用以抵銷其它條

例賦予僱員的法定權益。故此，權委強烈要求取消對沖機制，保留本港僱員

按《僱傭條例》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4. 設立「綜合退休保障計劃」彌補強積金的不足 
權委建議政府實施「綜合退休保障計劃」，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一同供

款，隨收隨支，以彌補強積金的不足。如是者，退休人士、失業者及非工作

人口(如家庭主婦)可即時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另外，如果低收入人士的退休
金，不能達到這個基本生活水平，也可以得到補助。 
 
權委認為，在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之外實行「綜合退休保障計劃」，才能夠真

正為全民提供退休保障。否則，單靠現時的強積金，對於普羅大眾退休保障，

仍是非常有限。最後，強積金不夠用，還是要依賴政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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